
委 托 合 同 书

项 目 名  称：莆田市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   

委托方（甲方）：莆田市自然资源储备中心                  

受托方（乙方）：                                       

年   月   日

委托方（甲方）：莆田市自然资源储备中心
受托方（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工作任务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莆田市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项目。

二、工作依据

    1．《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2．《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62号）；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4．《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号）；

5．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号）；

6.《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通知》（闽政〔2001〕34号）；

    7．《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1〕241号）；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严格落实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管理制度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13〕344号）。

《福建省土地储备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2024年3月1日印发）
三、工作成果

1．土地储备计划文本。包括：编制目的、编制原则、编制依据、编制范围、土地储备总量、结构、空间布局、投资规模、资金来源及融资计划、土地供应计划、土地储备政策导向及计划执行等。

2．土地储备计划文本说明。包括：编制背景、编制过程、编制原则、适用范围、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土地储备政策导向、上一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执行与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土地储备项目选择、土地储备项目规划核对、土地储备项目成本估算、土地储备项目预期收益估算、土地储备总规模和调整总规模测算、土地储备资金来源、土地储备计划执行和调整等。

3．相关数据和表格，涉及荔城区、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岛管委会及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不同区域的，应按分区域进行统计汇总。
    四、工作时间要求

乙方必须保证在招标人完整提供各项材料之日起30天内完成土地储备计划的编制工作并向甲方提交编制文本。同时配合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前将相关数据录入自然资源部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审核。
五、甲方的主要责任和权利

1．有权审查项目承担单位的工作方案，审核确定项目经费；

2．有权督促乙方按计划完成项目并提交符合要求的成果；

3．应协助乙方做好项目的组织安排、协调和申请审核；

4．应配合乙方的工作，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对有关数据、资料进行确认；

5．应根据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按期足额将项目经费拨付给乙方。

六、乙方的主要责任和权利

1．乙方保质保量按期完成项目，向甲方提交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成果；

2．乙方提交的成果，经审核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部分，乙方应负责返工修改、补充和完善，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费用；

3．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形式向其它单位和个人提供项目成果，包括调查资料、中间成果及最终成果；

4．乙方有按合同规定取得项目工作费用的权利。

七、项目经费支付方式

编制费用将在编制文本通过系统审核、储备计划获市政府批准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八、合同争议和解决办法

甲、乙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积极协商的态度，严格履行本合同。因为不可遇见的因素或本合同未尽事宜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或通过监督管理部门协调解决，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九、其他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莆田市自然资源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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